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603號

上  訴  人  友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李原吉             

訴訟代理人  趙嘉文  專利師

            吳俊億  專利師

            楊理安  律師

被 上訴 人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廖承威             

參  加  人  凌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連春             

訴訟代理人  陳冠宏  律師

            蔣昕佑  律師

            陳豫宛  專利師

上列當事人間發明專利舉發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2月

23日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1年度行專訴字第49號行政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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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件於民國112年2月15日修正公布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施行

前已繫屬於法院，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75條第3項規

定，應依修正施行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下稱修正前智慧

財產案件審理法)規定審理。

二、參加人前於103年12月25日以「多層膜的量產方法」向被上

訴人申請發明專利，經審查後准予專利，發給發明第000000

0號專利證書(下稱系爭專利)。嗣上訴人以系爭專利違反核

准時專利法第22條第2項規定，對之提起舉發，經被上訴人

以111年3月4日（111）智專三（五）01146字第11120221170

號專利舉發審定書為「請求項1至10舉發不成立」之處分。

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聲明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

定，被上訴人就系爭專利舉發事件，應作成「請求項1至10

舉發成立，應予撤銷」之審定。經原審判決駁回，提起本件

上訴。

三、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被上訴人與參加人於原審之答辯，均引用

原判決之記載。　　

四、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㈠證據6並未

揭示或教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界定之技術特徵1F及1G，發

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亦無動機將證據6所揭示

雙面覆膜運作步驟進行簡單變更而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

發明的整體，且該等技術特徵所達成之提高鍍膜生產線利用

率等功效，亦非基於證據6而可預期者，是以，證據6不足以

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㈡證據5至7及甲證3之任

一者均至少未揭示或教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界定之技術特

徵1F及1G，且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並無合理

動機結合證據5至7及甲證3，縱使勉強結合該等證據，亦無

從恣意擷取並拼湊裝置部件，遑論思及採用特定之複數載具

的載入及相對移動過程，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發明整

體，況該等技術特徵所達成之提高鍍膜生產線利用率等功

效，並非基於證據5至7及甲證3而可預期者，是以，證據5至

7及甲證3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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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證據8雖揭示3個濺鍍腔室，但仍至少未揭示或教示系爭專

利請求項1所界定之技術特徵1F及1G，是證據5至8及甲證3之

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自亦不足以

證明依附於請求項1之請求項2至9不具進步性。㈣證據9雖揭

示自動回流單元，但仍未揭示或教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界

定之技術特徵1F及1G，證據5至9及甲證3之組合不足以證明

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自亦不足以證明依附於請求

項1之請求項10不具進步性。㈤被上訴人以系爭專利請求項1

至10未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22條第2項規定，為舉發不成立

之原處分，其理由雖有不同，惟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

持，則訴願決定維持原處分，亦無違誤等語，駁回上訴人在

原審之訴。

五、本院經核原判決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補充論斷如下：

  ㈠按發明專利權得提起舉發之情事，依其核准審定時之規定。

專利法第71條第3項本文有明文規定。系爭專利之核准審定

日為104年10月30日，是系爭專利有無撤銷之原因，自應以

其核准時專利法為斷。再按發明如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

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時，不得取得

發明專利，核准時專利法第22條第2項定有明文。進步性之

判斷應以申請專利之發明整體為對象，若該發明所屬技術領

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以申請時之相關先前技術為基礎，利用

申請時之通常知識，即能預期得到該發明者，則該發明之整

體對於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即屬能被輕易

完成，而不具進步性。又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屬於事實審法

院之職權。若其取證、認事並不違背法令及經驗、論理或證

據法則，即不許任意指摘其採證或認定不當，以為上訴理

由。

  ㈡習知多層膜在量產過程中，爲均勻地鍍製出該等多層膜，該

等待鍍物於各鍍膜區間執行各鍍膜製程時需分別於各鍍膜

區間的靶材下方位移多次。然而，由於各鍍膜區間之靶材

下方位置處是屬於一電漿區，該等待鍍物將因長時間暴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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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電漿區而衍生出過熱問題。再者，上述鍍膜生產線也礙於

該量產設備的限制，該載具只能令該整批待鍍物中的單一個

待鍍物在完成每一鍍膜區間的鍍膜製程以產生其完成品後，

才能再重新載放下一個待鍍物。因此，導致未執行鍍膜製程

的鍍膜區間閒置，並造成量產效率不彰且提高時間成本的困

擾。系爭專利發明之目的，即在提供一種多層膜的量產方

法，利用該鍍膜生產線之依序輪流配置的緩衝區間與鍍膜區

間，並配合該等載具同時進入相對應的各鍍膜區間內執行各

道鍍膜程序時，是於各鍍膜區間之兩相鄰緩衝區間位移，使

各鍍膜區間內是同時執行各道鍍膜程序且未呈現出閒置狀

態，以有效地利用各鍍膜區間並提高鍍膜生產線的利用率，

進而提高產能(見系爭專利說明書段落[0003]、[0004]、[00

13])。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共計10項，其中請求項1為獨

立項，其餘均為附屬項，原審經比對系爭專利請求項與證據

5至9、甲證3，就證據6或證據5至7及甲證3之組合不足以證

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證據5至8及甲證3之組合不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至9不具進步性、證據5至9及甲證

3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0不具進步性等情，業

已明確論述其認定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經核於法並無不

合，且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證據法則，亦無判決不

備理由或理由矛盾情事。

　㈢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界定之技術特徵為:

　　技術特徵1A：「一種多層膜的量產方法」

    技術特徵1B：「是用以將多數待鍍物進行多道鍍膜程序，其

　　　　　　　　包含以下步驟：」

    技術特徵1C：「一步驟(a)，提供一具有(n+1)個緩衝區間、

　　　　　　　　n個鍍膜區間與多個載具的鍍膜生產線，該等

　　　　　　　　緩衝區間與該等鍍膜區間是沿一排列方向依序

　　　　　　　　輪流設置於一真空腔體內，n≧2且是正整數；

　　　　　　　　」

　　技術特徵1D：「一步驟(b)，於該鍍膜生產線的第一個緩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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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間或第二個緩衝區間載入放置有第一個待鍍

　　　　　　　　物的第一個載具；」

　　技術特徵1E：「一步驟(c)，於該步驟(b)後，令第一個載具

　　            於第一個鍍膜區間執行第一道鍍膜程序以於第

　　            一個待鍍物上形成一第一膜層時，是於該第一

　　            、二個緩衝區間兩者間位移至少一次；」

　　技術特徵1F：「一步驟(d)，於該步驟(c)後，令第一個載具

　　            位於第二個緩衝區間或第三個緩衝區間，且同

　　            時於該鍍膜生產線的第一個緩衝區間或第二個

　　            緩衝區間載入放置有第二個待鍍物的第二個載

　　            具，但有條件的是，當第二個載具位於第二個

　　            緩衝區間時，第一個載具是位於第三個緩衝區

　　            間；及」

　　技術特徵1G：「一步驟(e)，於該步驟(d)後，同時令第二個

　　            載具與第一個載具分別於第一個鍍膜區間與第

　　            二個鍍膜區間內執行第一道鍍膜程序與第二道

　　            鍍膜程序，以分別於第二個待鍍物上與第一個

　　            待鍍物之上形成該第一膜層與一第二膜層時，

　　            是同時分別於第一、二個緩衝區間兩者間與第

　　            二、三個緩衝區間兩者間位移至少一次，但有

　　            條件的是，當第二個載具位於第二個緩衝區間

　　            時，第一個載具是位於第三個緩衝區間。」

　  證據6為一種適用於被動元件之雙面覆膜設備，待鍍物於製

程腔體內即可完成被動元件之雙面覆膜之製程，精簡了被動

元件之雙面覆膜之製程週期，降低了製程之複雜度以及成

本，另更可維持製程腔體內之低壓之一致性(見證據6說明書

摘要欄)。證據6說明書段落[0041]、[0042]記載「本創作無

需反覆地進行回復至常壓動作、抽氣至低壓動作或加熱動

作，進一步精簡了被動元件之雙面覆膜之製程週期……」、

「進行被動元件之雙面覆膜之製程時，可維持製程腔體內之

低壓之一致性，待鍍物之雙面覆膜層不易產生彼此之膜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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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異之情形。」可知證據6之目的在維持製程低壓的一致

性，不需反覆進行抽氣，是原審以證據6進行鍍膜程序時，

應會使該等待鍍物整批次輸送至第一緩衝空間41，關閉第一

低壓腔體與製程腔體之間的閘門後，再進行待鍍物於製程腔

體內的輸送及沉積製程，亦即製程期間前述閘門應保持關閉

以維持製程腔體內之低壓一致性，進而認定證據6並未揭示

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述步驟(d)技術特徵(即技術特徵1F)，並

無不合。再按證據6圖5雖揭露多個待鍍物，然全篇並未揭示

或教示多個待鍍物於雙面覆膜設備中應如何作動或相對移

動，是該多個待鍍物之移動方式自有多種不同態樣，原審因

認證據6並未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述步驟（e）技術特徵

(即技術特徵1G)，亦無違誤。至系爭專利是否需如證據6維

持其腔體的低溫狀態，並非系爭專利之技術內容，難認原判

決之認定有理由矛盾可言。又兩造及參加人於原審已就證據

6待鍍物作動方式是否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技術特徵1F、1

G，系爭專利請求項1是否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依

證據6所能輕易完成為爭執，並經充分攻防及辯論，原審綜

合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結果，認定證據6未揭露系爭專利

請求項1技術特徵1F、1G，進而認定證據6不足以證明系爭專

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自無構成突襲性裁判可言。上訴意

旨主張原審就證據6需整批待鍍物同時進入閘門之推論並無

證據支持，且構成突襲，又若該推論成立，系爭專利同樣也

無法執行要件1F技術特徵，另原審錯誤推論證據6有多種排

列組合而認無法輕易完成，復未曉諭兩造辯論，有判決不備

理由、理由矛盾及判決未適用法規之違法云云，自無足取。

　㈣進步性之判斷涉及複數引證技術內容之結合時，應考量該所

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是否有動機能結合複數引證之

技術內容而完成該發明。而是否有動機能結合複數引證，則

應綜合考量技術領域之關連性、所欲解決問題之共通性、功

能或作用之共通性及教示或建議等事項。所謂所欲解決問題

之共通性，係以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是否包含實質相同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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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解決問題予以判斷。判斷某一引證之技術內容的所欲解決

問題，得就該引證中記載之所欲解決問題，或該發明所屬技

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易於思及之所欲解決問題等進行

考量。所謂功能或作用之共通性，係以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

是否包含實質相同之功能或作用予以判斷。若複數引證之技

術內容的功能或作用具有共通性，則可認定該發明所屬技術

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有動機能結合該等引證之技術內容。

系爭專利請求項1係利用依序輪流配置的緩衝區間與鍍膜區

間，配合複數載具同時進入相對應的各鍍膜區間內執行各道

鍍膜程序時，於各鍍膜區間之兩相鄰緩衝區間位移，以有效

地利用各鍍膜區間並提高鍍膜生產線的利用率，然證據5至7

及甲證3均未敘及使多個待鍍物同時進入相對應的鍍膜區間

同時執行各道鍍膜程序，以提高鍍膜生產線利用率之目的。

又證據5係使基板往復通過單一濺射腔室而於其單面進行多

道鍍膜程序，證據6係先通過一沉積空間以於待鍍物之一面

覆膜、再通過另一沉積空間以於待鍍物之另一面覆膜，證據

7乃使基材通過複數處理腔室且每一處理腔室均對基材之兩

側面同時進行鍍膜，甲證3則係使基板直列式通過多個沉積

腔而於其單面進行多道鍍膜程序，顯見該等證據之鍍覆型態

各異，所欲解決之問題與功能、作用難謂有共通性，各證據

中亦無明確記載或實質隱含結合不同證據之技術內容的教示

或建議，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難謂有動機結

合證據5至7及甲證3。縱使勉強結合該等證據，由於證據5至

7及甲證3所記載之沉積/鍍膜裝置皆係基於不同鍍覆型態所

設計者，仍無從恣意擷取並拼湊裝置部件，更不必論及特定

採用如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述多層膜的量產方法，是證據5至

7及甲證3不具結合動機等情，業據原審詳述其認定之依據及

得心證之理由，原審亦就上訴人主張何以不足採取，論明：

證據7圖2僅為靜態圖，上訴人逕稱使該圖的2個載具同步移

動是最直覺、最直觀的判斷，實有後見之明；系爭專利請求

項1相較於證據7之差異並非僅在閘門之有無，證據7未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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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示多個待鍍物之相對移動過程，且即便結合證據7與證據

5、6及甲證3，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仍無從

特定採用如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述多層膜的量產方法（特別

是步驟(d)至(e)所述之複數載具的載入及相對移動過程），

更無從預期提高鍍膜生產線利用率等功效，因此仍無助於否

定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進步性等語，依前開說明，經核於法

並無不合，亦無判決不備理由情事。上訴意旨主張原審僅因

證據5至7及甲證3各自鍍膜程序細節不同即認無結合動機，

忽略證據7已足使通常知識者理解「可同步移動」之特徵，

並可自證據6、7之內容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且原審

未憑證據推論閘門會對待鍍物產生過熱問題有一定助益，有

適用法規不當、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云云，核係就其於原審

提出而為原判決所不採之主張，復執陳詞為爭議，並就原審

認定事實、取捨證據之職權行使，及與判決結果無礙之理

由，指摘原判決不當，並不可採。

  ㈤綜上所述，原判決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訴，並無違誤。上訴

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修正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

法第1條及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0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簡　慧　娟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林　麗　真

                              法官　蔡　如　琪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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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603號
上  訴  人  友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李原吉              
訴訟代理人  趙嘉文  專利師




            吳俊億  專利師


            楊理安  律師
被 上訴 人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廖承威              
參  加  人  凌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連春              
訴訟代理人  陳冠宏  律師
            蔣昕佑  律師
            陳豫宛  專利師




上列當事人間發明專利舉發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2月23日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1年度行專訴字第49號行政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於民國112年2月15日修正公布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施行前已繫屬於法院，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75條第3項規定，應依修正施行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下稱修正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規定審理。
二、參加人前於103年12月25日以「多層膜的量產方法」向被上訴人申請發明專利，經審查後准予專利，發給發明第0000000號專利證書(下稱系爭專利)。嗣上訴人以系爭專利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22條第2項規定，對之提起舉發，經被上訴人以111年3月4日（111）智專三（五）01146字第11120221170號專利舉發審定書為「請求項1至10舉發不成立」之處分。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聲明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被上訴人就系爭專利舉發事件，應作成「請求項1至10舉發成立，應予撤銷」之審定。經原審判決駁回，提起本件上訴。
三、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被上訴人與參加人於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四、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㈠證據6並未揭示或教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界定之技術特徵1F及1G，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亦無動機將證據6所揭示雙面覆膜運作步驟進行簡單變更而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發明的整體，且該等技術特徵所達成之提高鍍膜生產線利用率等功效，亦非基於證據6而可預期者，是以，證據6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㈡證據5至7及甲證3之任一者均至少未揭示或教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界定之技術特徵1F及1G，且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並無合理動機結合證據5至7及甲證3，縱使勉強結合該等證據，亦無從恣意擷取並拼湊裝置部件，遑論思及採用特定之複數載具的載入及相對移動過程，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發明整體，況該等技術特徵所達成之提高鍍膜生產線利用率等功效，並非基於證據5至7及甲證3而可預期者，是以，證據5至7及甲證3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㈢證據8雖揭示3個濺鍍腔室，但仍至少未揭示或教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界定之技術特徵1F及1G，是證據5至8及甲證3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自亦不足以證明依附於請求項1之請求項2至9不具進步性。㈣證據9雖揭示自動回流單元，但仍未揭示或教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界定之技術特徵1F及1G，證據5至9及甲證3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自亦不足以證明依附於請求項1之請求項10不具進步性。㈤被上訴人以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10未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22條第2項規定，為舉發不成立之原處分，其理由雖有不同，惟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則訴願決定維持原處分，亦無違誤等語，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五、本院經核原判決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補充論斷如下：
  ㈠按發明專利權得提起舉發之情事，依其核准審定時之規定。專利法第71條第3項本文有明文規定。系爭專利之核准審定日為104年10月30日，是系爭專利有無撤銷之原因，自應以其核准時專利法為斷。再按發明如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時，不得取得發明專利，核准時專利法第22條第2項定有明文。進步性之判斷應以申請專利之發明整體為對象，若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以申請時之相關先前技術為基礎，利用申請時之通常知識，即能預期得到該發明者，則該發明之整體對於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即屬能被輕易完成，而不具進步性。又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屬於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若其取證、認事並不違背法令及經驗、論理或證據法則，即不許任意指摘其採證或認定不當，以為上訴理由。
  ㈡習知多層膜在量產過程中，爲均勻地鍍製出該等多層膜，該 等待鍍物於各鍍膜區間執行各鍍膜製程時需分別於各鍍膜 區間的靶材下方位移多次。然而，由於各鍍膜區間之靶材 下方位置處是屬於一電漿區，該等待鍍物將因長時間暴露在各電漿區而衍生出過熱問題。再者，上述鍍膜生產線也礙於該量產設備的限制，該載具只能令該整批待鍍物中的單一個待鍍物在完成每一鍍膜區間的鍍膜製程以產生其完成品後，才能再重新載放下一個待鍍物。因此，導致未執行鍍膜製程的鍍膜區間閒置，並造成量產效率不彰且提高時間成本的困擾。系爭專利發明之目的，即在提供一種多層膜的量產方法，利用該鍍膜生產線之依序輪流配置的緩衝區間與鍍膜區間，並配合該等載具同時進入相對應的各鍍膜區間內執行各道鍍膜程序時，是於各鍍膜區間之兩相鄰緩衝區間位移，使各鍍膜區間內是同時執行各道鍍膜程序且未呈現出閒置狀態，以有效地利用各鍍膜區間並提高鍍膜生產線的利用率，進而提高產能(見系爭專利說明書段落[0003]、[0004]、[0013])。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共計10項，其中請求項1為獨立項，其餘均為附屬項，原審經比對系爭專利請求項與證據5至9、甲證3，就證據6或證據5至7及甲證3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證據5至8及甲證3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至9不具進步性、證據5至9及甲證3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0不具進步性等情，業已明確論述其認定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經核於法並無不合，且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證據法則，亦無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情事。
　㈢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界定之技術特徵為:
　　技術特徵1A：「一種多層膜的量產方法」
    技術特徵1B：「是用以將多數待鍍物進行多道鍍膜程序，其
　　　　　　　　包含以下步驟：」
    技術特徵1C：「一步驟(a)，提供一具有(n+1)個緩衝區間、
　　　　　　　　n個鍍膜區間與多個載具的鍍膜生產線，該等
　　　　　　　　緩衝區間與該等鍍膜區間是沿一排列方向依序
　　　　　　　　輪流設置於一真空腔體內，n≧2且是正整數；
　　　　　　　　」
　　技術特徵1D：「一步驟(b)，於該鍍膜生產線的第一個緩衝
　　　　　　　　區間或第二個緩衝區間載入放置有第一個待鍍
　　　　　　　　物的第一個載具；」
　　技術特徵1E：「一步驟(c)，於該步驟(b)後，令第一個載具
　　            於第一個鍍膜區間執行第一道鍍膜程序以於第
　　            一個待鍍物上形成一第一膜層時，是於該第一
　　            、二個緩衝區間兩者間位移至少一次；」
　　技術特徵1F：「一步驟(d)，於該步驟(c)後，令第一個載具
　　            位於第二個緩衝區間或第三個緩衝區間，且同
　　            時於該鍍膜生產線的第一個緩衝區間或第二個
　　            緩衝區間載入放置有第二個待鍍物的第二個載
　　            具，但有條件的是，當第二個載具位於第二個
　　            緩衝區間時，第一個載具是位於第三個緩衝區
　　            間；及」
　　技術特徵1G：「一步驟(e)，於該步驟(d)後，同時令第二個
　　            載具與第一個載具分別於第一個鍍膜區間與第
　　            二個鍍膜區間內執行第一道鍍膜程序與第二道
　　            鍍膜程序，以分別於第二個待鍍物上與第一個
　　            待鍍物之上形成該第一膜層與一第二膜層時，
　　            是同時分別於第一、二個緩衝區間兩者間與第
　　            二、三個緩衝區間兩者間位移至少一次，但有
　　            條件的是，當第二個載具位於第二個緩衝區間
　　            時，第一個載具是位於第三個緩衝區間。」
　  證據6為一種適用於被動元件之雙面覆膜設備，待鍍物於製程腔體內即可完成被動元件之雙面覆膜之製程，精簡了被動元件之雙面覆膜之製程週期，降低了製程之複雜度以及成本，另更可維持製程腔體內之低壓之一致性(見證據6說明書摘要欄)。證據6說明書段落[0041]、[0042]記載「本創作無需反覆地進行回復至常壓動作、抽氣至低壓動作或加熱動作，進一步精簡了被動元件之雙面覆膜之製程週期……」、「進行被動元件之雙面覆膜之製程時，可維持製程腔體內之低壓之一致性，待鍍物之雙面覆膜層不易產生彼此之膜特徵相異之情形。」可知證據6之目的在維持製程低壓的一致性，不需反覆進行抽氣，是原審以證據6進行鍍膜程序時，應會使該等待鍍物整批次輸送至第一緩衝空間41，關閉第一低壓腔體與製程腔體之間的閘門後，再進行待鍍物於製程腔體內的輸送及沉積製程，亦即製程期間前述閘門應保持關閉以維持製程腔體內之低壓一致性，進而認定證據6並未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述步驟(d)技術特徵(即技術特徵1F)，並無不合。再按證據6圖5雖揭露多個待鍍物，然全篇並未揭示或教示多個待鍍物於雙面覆膜設備中應如何作動或相對移動，是該多個待鍍物之移動方式自有多種不同態樣，原審因認證據6並未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述步驟（e）技術特徵(即技術特徵1G)，亦無違誤。至系爭專利是否需如證據6維持其腔體的低溫狀態，並非系爭專利之技術內容，難認原判決之認定有理由矛盾可言。又兩造及參加人於原審已就證據6待鍍物作動方式是否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技術特徵1F、1G，系爭專利請求項1是否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依證據6所能輕易完成為爭執，並經充分攻防及辯論，原審綜合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結果，認定證據6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技術特徵1F、1G，進而認定證據6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自無構成突襲性裁判可言。上訴意旨主張原審就證據6需整批待鍍物同時進入閘門之推論並無證據支持，且構成突襲，又若該推論成立，系爭專利同樣也無法執行要件1F技術特徵，另原審錯誤推論證據6有多種排列組合而認無法輕易完成，復未曉諭兩造辯論，有判決不備理由、理由矛盾及判決未適用法規之違法云云，自無足取。
　㈣進步性之判斷涉及複數引證技術內容之結合時，應考量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是否有動機能結合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而完成該發明。而是否有動機能結合複數引證，則應綜合考量技術領域之關連性、所欲解決問題之共通性、功能或作用之共通性及教示或建議等事項。所謂所欲解決問題之共通性，係以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是否包含實質相同之所欲解決問題予以判斷。判斷某一引證之技術內容的所欲解決問題，得就該引證中記載之所欲解決問題，或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易於思及之所欲解決問題等進行考量。所謂功能或作用之共通性，係以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是否包含實質相同之功能或作用予以判斷。若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的功能或作用具有共通性，則可認定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有動機能結合該等引證之技術內容。系爭專利請求項1係利用依序輪流配置的緩衝區間與鍍膜區間，配合複數載具同時進入相對應的各鍍膜區間內執行各道鍍膜程序時，於各鍍膜區間之兩相鄰緩衝區間位移，以有效地利用各鍍膜區間並提高鍍膜生產線的利用率，然證據5至7及甲證3均未敘及使多個待鍍物同時進入相對應的鍍膜區間同時執行各道鍍膜程序，以提高鍍膜生產線利用率之目的。又證據5係使基板往復通過單一濺射腔室而於其單面進行多道鍍膜程序，證據6係先通過一沉積空間以於待鍍物之一面覆膜、再通過另一沉積空間以於待鍍物之另一面覆膜，證據7乃使基材通過複數處理腔室且每一處理腔室均對基材之兩側面同時進行鍍膜，甲證3則係使基板直列式通過多個沉積腔而於其單面進行多道鍍膜程序，顯見該等證據之鍍覆型態各異，所欲解決之問題與功能、作用難謂有共通性，各證據中亦無明確記載或實質隱含結合不同證據之技術內容的教示或建議，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難謂有動機結合證據5至7及甲證3。縱使勉強結合該等證據，由於證據5至7及甲證3所記載之沉積/鍍膜裝置皆係基於不同鍍覆型態所設計者，仍無從恣意擷取並拼湊裝置部件，更不必論及特定採用如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述多層膜的量產方法，是證據5至7及甲證3不具結合動機等情，業據原審詳述其認定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原審亦就上訴人主張何以不足採取，論明：證據7圖2僅為靜態圖，上訴人逕稱使該圖的2個載具同步移動是最直覺、最直觀的判斷，實有後見之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相較於證據7之差異並非僅在閘門之有無，證據7未具體揭示多個待鍍物之相對移動過程，且即便結合證據7與證據5、6及甲證3，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仍無從特定採用如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述多層膜的量產方法（特別是步驟(d)至(e)所述之複數載具的載入及相對移動過程），更無從預期提高鍍膜生產線利用率等功效，因此仍無助於否定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進步性等語，依前開說明，經核於法並無不合，亦無判決不備理由情事。上訴意旨主張原審僅因證據5至7及甲證3各自鍍膜程序細節不同即認無結合動機，忽略證據7已足使通常知識者理解「可同步移動」之特徵，並可自證據6、7之內容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且原審未憑證據推論閘門會對待鍍物產生過熱問題有一定助益，有適用法規不當、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云云，核係就其於原審提出而為原判決所不採之主張，復執陳詞為爭議，並就原審認定事實、取捨證據之職權行使，及與判決結果無礙之理由，指摘原判決不當，並不可採。
  ㈤綜上所述，原判決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訴，並無違誤。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修正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條及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0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簡　慧　娟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林　麗　真
                              法官　蔡　如　琪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0　　日
                              書記官  林  郁  芳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603號

上  訴  人  友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李原吉              

訴訟代理人  趙嘉文  專利師





            吳俊億  專利師



            楊理安  律師

被 上訴 人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廖承威              

參  加  人  凌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連春              

訴訟代理人  陳冠宏  律師

            蔣昕佑  律師

            陳豫宛  專利師





上列當事人間發明專利舉發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2月

23日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1年度行專訴字第49號行政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於民國112年2月15日修正公布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施行

    前已繫屬於法院，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75條第3項規定

    ，應依修正施行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下稱修正前智慧財

    產案件審理法)規定審理。

二、參加人前於103年12月25日以「多層膜的量產方法」向被上

    訴人申請發明專利，經審查後准予專利，發給發明第000000

    0號專利證書(下稱系爭專利)。嗣上訴人以系爭專利違反核

    准時專利法第22條第2項規定，對之提起舉發，經被上訴人

    以111年3月4日（111）智專三（五）01146字第11120221170

    號專利舉發審定書為「請求項1至10舉發不成立」之處分。

    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聲明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

    定，被上訴人就系爭專利舉發事件，應作成「請求項1至10

    舉發成立，應予撤銷」之審定。經原審判決駁回，提起本件

    上訴。

三、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被上訴人與參加人於原審之答辯，均引用

    原判決之記載。　　

四、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㈠證據6並未揭

    示或教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界定之技術特徵1F及1G，發明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亦無動機將證據6所揭示雙

    面覆膜運作步驟進行簡單變更而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發

    明的整體，且該等技術特徵所達成之提高鍍膜生產線利用率

    等功效，亦非基於證據6而可預期者，是以，證據6不足以證

    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㈡證據5至7及甲證3之任一

    者均至少未揭示或教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界定之技術特徵1

    F及1G，且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並無合理動

    機結合證據5至7及甲證3，縱使勉強結合該等證據，亦無從

    恣意擷取並拼湊裝置部件，遑論思及採用特定之複數載具的

    載入及相對移動過程，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發明整體，

    況該等技術特徵所達成之提高鍍膜生產線利用率等功效，並

    非基於證據5至7及甲證3而可預期者，是以，證據5至7及甲

    證3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㈢證據8

    雖揭示3個濺鍍腔室，但仍至少未揭示或教示系爭專利請求

    項1所界定之技術特徵1F及1G，是證據5至8及甲證3之組合不

    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自亦不足以證明依

    附於請求項1之請求項2至9不具進步性。㈣證據9雖揭示自動

    回流單元，但仍未揭示或教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界定之技

    術特徵1F及1G，證據5至9及甲證3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

    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自亦不足以證明依附於請求項1之請

    求項10不具進步性。㈤被上訴人以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10未違

    反核准時專利法第22條第2項規定，為舉發不成立之原處分

    ，其理由雖有不同，惟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則訴願

    決定維持原處分，亦無違誤等語，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五、本院經核原判決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補充論斷如下：

  ㈠按發明專利權得提起舉發之情事，依其核准審定時之規定。

    專利法第71條第3項本文有明文規定。系爭專利之核准審定

    日為104年10月30日，是系爭專利有無撤銷之原因，自應以

    其核准時專利法為斷。再按發明如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

    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時，不得取得

    發明專利，核准時專利法第22條第2項定有明文。進步性之

    判斷應以申請專利之發明整體為對象，若該發明所屬技術領

    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以申請時之相關先前技術為基礎，利用

    申請時之通常知識，即能預期得到該發明者，則該發明之整

    體對於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即屬能被輕易

    完成，而不具進步性。又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屬於事實審法

    院之職權。若其取證、認事並不違背法令及經驗、論理或證

    據法則，即不許任意指摘其採證或認定不當，以為上訴理由

    。

  ㈡習知多層膜在量產過程中，爲均勻地鍍製出該等多層膜，該 

    等待鍍物於各鍍膜區間執行各鍍膜製程時需分別於各鍍膜 

    區間的靶材下方位移多次。然而，由於各鍍膜區間之靶材 

    下方位置處是屬於一電漿區，該等待鍍物將因長時間暴露在

    各電漿區而衍生出過熱問題。再者，上述鍍膜生產線也礙於

    該量產設備的限制，該載具只能令該整批待鍍物中的單一個

    待鍍物在完成每一鍍膜區間的鍍膜製程以產生其完成品後，

    才能再重新載放下一個待鍍物。因此，導致未執行鍍膜製程

    的鍍膜區間閒置，並造成量產效率不彰且提高時間成本的困

    擾。系爭專利發明之目的，即在提供一種多層膜的量產方法

    ，利用該鍍膜生產線之依序輪流配置的緩衝區間與鍍膜區間

    ，並配合該等載具同時進入相對應的各鍍膜區間內執行各道

    鍍膜程序時，是於各鍍膜區間之兩相鄰緩衝區間位移，使各

    鍍膜區間內是同時執行各道鍍膜程序且未呈現出閒置狀態，

    以有效地利用各鍍膜區間並提高鍍膜生產線的利用率，進而

    提高產能(見系爭專利說明書段落[0003]、[0004]、[0013])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共計10項，其中請求項1為獨立項

    ，其餘均為附屬項，原審經比對系爭專利請求項與證據5至9

    、甲證3，就證據6或證據5至7及甲證3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

    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證據5至8及甲證3之組合不足以

    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至9不具進步性、證據5至9及甲證3之

    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0不具進步性等情，業已明

    確論述其認定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經核於法並無不合，

    且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證據法則，亦無判決不備理

    由或理由矛盾情事。

　㈢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界定之技術特徵為:

　　技術特徵1A：「一種多層膜的量產方法」

    技術特徵1B：「是用以將多數待鍍物進行多道鍍膜程序，其

　　　　　　　　包含以下步驟：」

    技術特徵1C：「一步驟(a)，提供一具有(n+1)個緩衝區間、

　　　　　　　　n個鍍膜區間與多個載具的鍍膜生產線，該等

　　　　　　　　緩衝區間與該等鍍膜區間是沿一排列方向依序

　　　　　　　　輪流設置於一真空腔體內，n≧2且是正整數；

　　　　　　　　」

　　技術特徵1D：「一步驟(b)，於該鍍膜生產線的第一個緩衝

　　　　　　　　區間或第二個緩衝區間載入放置有第一個待鍍

　　　　　　　　物的第一個載具；」

　　技術特徵1E：「一步驟(c)，於該步驟(b)後，令第一個載具

　　            於第一個鍍膜區間執行第一道鍍膜程序以於第

　　            一個待鍍物上形成一第一膜層時，是於該第一

　　            、二個緩衝區間兩者間位移至少一次；」

　　技術特徵1F：「一步驟(d)，於該步驟(c)後，令第一個載具

　　            位於第二個緩衝區間或第三個緩衝區間，且同

　　            時於該鍍膜生產線的第一個緩衝區間或第二個

　　            緩衝區間載入放置有第二個待鍍物的第二個載

　　            具，但有條件的是，當第二個載具位於第二個

　　            緩衝區間時，第一個載具是位於第三個緩衝區

　　            間；及」

　　技術特徵1G：「一步驟(e)，於該步驟(d)後，同時令第二個

　　            載具與第一個載具分別於第一個鍍膜區間與第

　　            二個鍍膜區間內執行第一道鍍膜程序與第二道

　　            鍍膜程序，以分別於第二個待鍍物上與第一個

　　            待鍍物之上形成該第一膜層與一第二膜層時，

　　            是同時分別於第一、二個緩衝區間兩者間與第

　　            二、三個緩衝區間兩者間位移至少一次，但有

　　            條件的是，當第二個載具位於第二個緩衝區間

　　            時，第一個載具是位於第三個緩衝區間。」

　  證據6為一種適用於被動元件之雙面覆膜設備，待鍍物於製

    程腔體內即可完成被動元件之雙面覆膜之製程，精簡了被動

    元件之雙面覆膜之製程週期，降低了製程之複雜度以及成本

    ，另更可維持製程腔體內之低壓之一致性(見證據6說明書摘

    要欄)。證據6說明書段落[0041]、[0042]記載「本創作無需

    反覆地進行回復至常壓動作、抽氣至低壓動作或加熱動作，

    進一步精簡了被動元件之雙面覆膜之製程週期……」、「進行

    被動元件之雙面覆膜之製程時，可維持製程腔體內之低壓之

    一致性，待鍍物之雙面覆膜層不易產生彼此之膜特徵相異之

    情形。」可知證據6之目的在維持製程低壓的一致性，不需

    反覆進行抽氣，是原審以證據6進行鍍膜程序時，應會使該

    等待鍍物整批次輸送至第一緩衝空間41，關閉第一低壓腔體

    與製程腔體之間的閘門後，再進行待鍍物於製程腔體內的輸

    送及沉積製程，亦即製程期間前述閘門應保持關閉以維持製

    程腔體內之低壓一致性，進而認定證據6並未揭示系爭專利

    請求項1所述步驟(d)技術特徵(即技術特徵1F)，並無不合。

    再按證據6圖5雖揭露多個待鍍物，然全篇並未揭示或教示多

    個待鍍物於雙面覆膜設備中應如何作動或相對移動，是該多

    個待鍍物之移動方式自有多種不同態樣，原審因認證據6並

    未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述步驟（e）技術特徵(即技術特

    徵1G)，亦無違誤。至系爭專利是否需如證據6維持其腔體的

    低溫狀態，並非系爭專利之技術內容，難認原判決之認定有

    理由矛盾可言。又兩造及參加人於原審已就證據6待鍍物作

    動方式是否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技術特徵1F、1G，系爭專

    利請求項1是否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依證據6所能

    輕易完成為爭執，並經充分攻防及辯論，原審綜合全辯論意

    旨及調查證據結果，認定證據6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技術

    特徵1F、1G，進而認定證據6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

    具進步性，自無構成突襲性裁判可言。上訴意旨主張原審就

    證據6需整批待鍍物同時進入閘門之推論並無證據支持，且

    構成突襲，又若該推論成立，系爭專利同樣也無法執行要件

    1F技術特徵，另原審錯誤推論證據6有多種排列組合而認無

    法輕易完成，復未曉諭兩造辯論，有判決不備理由、理由矛

    盾及判決未適用法規之違法云云，自無足取。

　㈣進步性之判斷涉及複數引證技術內容之結合時，應考量該所

    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是否有動機能結合複數引證之

    技術內容而完成該發明。而是否有動機能結合複數引證，則

    應綜合考量技術領域之關連性、所欲解決問題之共通性、功

    能或作用之共通性及教示或建議等事項。所謂所欲解決問題

    之共通性，係以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是否包含實質相同之所

    欲解決問題予以判斷。判斷某一引證之技術內容的所欲解決

    問題，得就該引證中記載之所欲解決問題，或該發明所屬技

    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易於思及之所欲解決問題等進行

    考量。所謂功能或作用之共通性，係以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

    是否包含實質相同之功能或作用予以判斷。若複數引證之技

    術內容的功能或作用具有共通性，則可認定該發明所屬技術

    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有動機能結合該等引證之技術內容。

    系爭專利請求項1係利用依序輪流配置的緩衝區間與鍍膜區

    間，配合複數載具同時進入相對應的各鍍膜區間內執行各道

    鍍膜程序時，於各鍍膜區間之兩相鄰緩衝區間位移，以有效

    地利用各鍍膜區間並提高鍍膜生產線的利用率，然證據5至7

    及甲證3均未敘及使多個待鍍物同時進入相對應的鍍膜區間

    同時執行各道鍍膜程序，以提高鍍膜生產線利用率之目的。

    又證據5係使基板往復通過單一濺射腔室而於其單面進行多

    道鍍膜程序，證據6係先通過一沉積空間以於待鍍物之一面

    覆膜、再通過另一沉積空間以於待鍍物之另一面覆膜，證據

    7乃使基材通過複數處理腔室且每一處理腔室均對基材之兩

    側面同時進行鍍膜，甲證3則係使基板直列式通過多個沉積

    腔而於其單面進行多道鍍膜程序，顯見該等證據之鍍覆型態

    各異，所欲解決之問題與功能、作用難謂有共通性，各證據

    中亦無明確記載或實質隱含結合不同證據之技術內容的教示

    或建議，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難謂有動機結

    合證據5至7及甲證3。縱使勉強結合該等證據，由於證據5至

    7及甲證3所記載之沉積/鍍膜裝置皆係基於不同鍍覆型態所

    設計者，仍無從恣意擷取並拼湊裝置部件，更不必論及特定

    採用如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述多層膜的量產方法，是證據5至

    7及甲證3不具結合動機等情，業據原審詳述其認定之依據及

    得心證之理由，原審亦就上訴人主張何以不足採取，論明：

    證據7圖2僅為靜態圖，上訴人逕稱使該圖的2個載具同步移

    動是最直覺、最直觀的判斷，實有後見之明；系爭專利請求

    項1相較於證據7之差異並非僅在閘門之有無，證據7未具體

    揭示多個待鍍物之相對移動過程，且即便結合證據7與證據5

    、6及甲證3，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仍無從特

    定採用如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述多層膜的量產方法（特別是

    步驟(d)至(e)所述之複數載具的載入及相對移動過程），更

    無從預期提高鍍膜生產線利用率等功效，因此仍無助於否定

    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進步性等語，依前開說明，經核於法並

    無不合，亦無判決不備理由情事。上訴意旨主張原審僅因證

    據5至7及甲證3各自鍍膜程序細節不同即認無結合動機，忽

    略證據7已足使通常知識者理解「可同步移動」之特徵，並

    可自證據6、7之內容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且原審未

    憑證據推論閘門會對待鍍物產生過熱問題有一定助益，有適

    用法規不當、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云云，核係就其於原審提

    出而為原判決所不採之主張，復執陳詞為爭議，並就原審認

    定事實、取捨證據之職權行使，及與判決結果無礙之理由，

    指摘原判決不當，並不可採。

  ㈤綜上所述，原判決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訴，並無違誤。上訴

    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修正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

    法第1條及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0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簡　慧　娟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林　麗　真

                              法官　蔡　如　琪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0　　日

                              書記官  林  郁  芳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2年度上字第603號

上  訴  人  友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李原吉              

訴訟代理人  趙嘉文  專利師





            吳俊億  專利師



            楊理安  律師

被 上訴 人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代  表  人  廖承威              

參  加  人  凌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陳連春              

訴訟代理人  陳冠宏  律師

            蔣昕佑  律師

            陳豫宛  專利師





上列當事人間發明專利舉發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2月23日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1年度行專訴字第49號行政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於民國112年2月15日修正公布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施行前已繫屬於法院，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75條第3項規定，應依修正施行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下稱修正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規定審理。

二、參加人前於103年12月25日以「多層膜的量產方法」向被上訴人申請發明專利，經審查後准予專利，發給發明第0000000號專利證書(下稱系爭專利)。嗣上訴人以系爭專利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22條第2項規定，對之提起舉發，經被上訴人以111年3月4日（111）智專三（五）01146字第11120221170號專利舉發審定書為「請求項1至10舉發不成立」之處分。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聲明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被上訴人就系爭專利舉發事件，應作成「請求項1至10舉發成立，應予撤銷」之審定。經原審判決駁回，提起本件上訴。

三、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被上訴人與參加人於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四、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㈠證據6並未揭示或教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界定之技術特徵1F及1G，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亦無動機將證據6所揭示雙面覆膜運作步驟進行簡單變更而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發明的整體，且該等技術特徵所達成之提高鍍膜生產線利用率等功效，亦非基於證據6而可預期者，是以，證據6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㈡證據5至7及甲證3之任一者均至少未揭示或教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界定之技術特徵1F及1G，且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並無合理動機結合證據5至7及甲證3，縱使勉強結合該等證據，亦無從恣意擷取並拼湊裝置部件，遑論思及採用特定之複數載具的載入及相對移動過程，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發明整體，況該等技術特徵所達成之提高鍍膜生產線利用率等功效，並非基於證據5至7及甲證3而可預期者，是以，證據5至7及甲證3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㈢證據8雖揭示3個濺鍍腔室，但仍至少未揭示或教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界定之技術特徵1F及1G，是證據5至8及甲證3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自亦不足以證明依附於請求項1之請求項2至9不具進步性。㈣證據9雖揭示自動回流單元，但仍未揭示或教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界定之技術特徵1F及1G，證據5至9及甲證3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自亦不足以證明依附於請求項1之請求項10不具進步性。㈤被上訴人以系爭專利請求項1至10未違反核准時專利法第22條第2項規定，為舉發不成立之原處分，其理由雖有不同，惟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則訴願決定維持原處分，亦無違誤等語，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五、本院經核原判決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補充論斷如下：

  ㈠按發明專利權得提起舉發之情事，依其核准審定時之規定。專利法第71條第3項本文有明文規定。系爭專利之核准審定日為104年10月30日，是系爭專利有無撤銷之原因，自應以其核准時專利法為斷。再按發明如為其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依申請前之先前技術所能輕易完成時，不得取得發明專利，核准時專利法第22條第2項定有明文。進步性之判斷應以申請專利之發明整體為對象，若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以申請時之相關先前技術為基礎，利用申請時之通常知識，即能預期得到該發明者，則該發明之整體對於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即屬能被輕易完成，而不具進步性。又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屬於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若其取證、認事並不違背法令及經驗、論理或證據法則，即不許任意指摘其採證或認定不當，以為上訴理由。

  ㈡習知多層膜在量產過程中，爲均勻地鍍製出該等多層膜，該 等待鍍物於各鍍膜區間執行各鍍膜製程時需分別於各鍍膜 區間的靶材下方位移多次。然而，由於各鍍膜區間之靶材 下方位置處是屬於一電漿區，該等待鍍物將因長時間暴露在各電漿區而衍生出過熱問題。再者，上述鍍膜生產線也礙於該量產設備的限制，該載具只能令該整批待鍍物中的單一個待鍍物在完成每一鍍膜區間的鍍膜製程以產生其完成品後，才能再重新載放下一個待鍍物。因此，導致未執行鍍膜製程的鍍膜區間閒置，並造成量產效率不彰且提高時間成本的困擾。系爭專利發明之目的，即在提供一種多層膜的量產方法，利用該鍍膜生產線之依序輪流配置的緩衝區間與鍍膜區間，並配合該等載具同時進入相對應的各鍍膜區間內執行各道鍍膜程序時，是於各鍍膜區間之兩相鄰緩衝區間位移，使各鍍膜區間內是同時執行各道鍍膜程序且未呈現出閒置狀態，以有效地利用各鍍膜區間並提高鍍膜生產線的利用率，進而提高產能(見系爭專利說明書段落[0003]、[0004]、[0013])。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共計10項，其中請求項1為獨立項，其餘均為附屬項，原審經比對系爭專利請求項與證據5至9、甲證3，就證據6或證據5至7及甲證3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證據5至8及甲證3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2至9不具進步性、證據5至9及甲證3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0不具進步性等情，業已明確論述其認定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經核於法並無不合，且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證據法則，亦無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情事。

　㈢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界定之技術特徵為:

　　技術特徵1A：「一種多層膜的量產方法」

    技術特徵1B：「是用以將多數待鍍物進行多道鍍膜程序，其

　　　　　　　　包含以下步驟：」

    技術特徵1C：「一步驟(a)，提供一具有(n+1)個緩衝區間、

　　　　　　　　n個鍍膜區間與多個載具的鍍膜生產線，該等

　　　　　　　　緩衝區間與該等鍍膜區間是沿一排列方向依序

　　　　　　　　輪流設置於一真空腔體內，n≧2且是正整數；

　　　　　　　　」

　　技術特徵1D：「一步驟(b)，於該鍍膜生產線的第一個緩衝

　　　　　　　　區間或第二個緩衝區間載入放置有第一個待鍍

　　　　　　　　物的第一個載具；」

　　技術特徵1E：「一步驟(c)，於該步驟(b)後，令第一個載具

　　            於第一個鍍膜區間執行第一道鍍膜程序以於第

　　            一個待鍍物上形成一第一膜層時，是於該第一

　　            、二個緩衝區間兩者間位移至少一次；」

　　技術特徵1F：「一步驟(d)，於該步驟(c)後，令第一個載具

　　            位於第二個緩衝區間或第三個緩衝區間，且同

　　            時於該鍍膜生產線的第一個緩衝區間或第二個

　　            緩衝區間載入放置有第二個待鍍物的第二個載

　　            具，但有條件的是，當第二個載具位於第二個

　　            緩衝區間時，第一個載具是位於第三個緩衝區

　　            間；及」

　　技術特徵1G：「一步驟(e)，於該步驟(d)後，同時令第二個

　　            載具與第一個載具分別於第一個鍍膜區間與第

　　            二個鍍膜區間內執行第一道鍍膜程序與第二道

　　            鍍膜程序，以分別於第二個待鍍物上與第一個

　　            待鍍物之上形成該第一膜層與一第二膜層時，

　　            是同時分別於第一、二個緩衝區間兩者間與第

　　            二、三個緩衝區間兩者間位移至少一次，但有

　　            條件的是，當第二個載具位於第二個緩衝區間

　　            時，第一個載具是位於第三個緩衝區間。」

　  證據6為一種適用於被動元件之雙面覆膜設備，待鍍物於製程腔體內即可完成被動元件之雙面覆膜之製程，精簡了被動元件之雙面覆膜之製程週期，降低了製程之複雜度以及成本，另更可維持製程腔體內之低壓之一致性(見證據6說明書摘要欄)。證據6說明書段落[0041]、[0042]記載「本創作無需反覆地進行回復至常壓動作、抽氣至低壓動作或加熱動作，進一步精簡了被動元件之雙面覆膜之製程週期……」、「進行被動元件之雙面覆膜之製程時，可維持製程腔體內之低壓之一致性，待鍍物之雙面覆膜層不易產生彼此之膜特徵相異之情形。」可知證據6之目的在維持製程低壓的一致性，不需反覆進行抽氣，是原審以證據6進行鍍膜程序時，應會使該等待鍍物整批次輸送至第一緩衝空間41，關閉第一低壓腔體與製程腔體之間的閘門後，再進行待鍍物於製程腔體內的輸送及沉積製程，亦即製程期間前述閘門應保持關閉以維持製程腔體內之低壓一致性，進而認定證據6並未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述步驟(d)技術特徵(即技術特徵1F)，並無不合。再按證據6圖5雖揭露多個待鍍物，然全篇並未揭示或教示多個待鍍物於雙面覆膜設備中應如何作動或相對移動，是該多個待鍍物之移動方式自有多種不同態樣，原審因認證據6並未揭示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述步驟（e）技術特徵(即技術特徵1G)，亦無違誤。至系爭專利是否需如證據6維持其腔體的低溫狀態，並非系爭專利之技術內容，難認原判決之認定有理由矛盾可言。又兩造及參加人於原審已就證據6待鍍物作動方式是否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技術特徵1F、1G，系爭專利請求項1是否為所屬技術領域中具通常知識者依證據6所能輕易完成為爭執，並經充分攻防及辯論，原審綜合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結果，認定證據6未揭露系爭專利請求項1技術特徵1F、1G，進而認定證據6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不具進步性，自無構成突襲性裁判可言。上訴意旨主張原審就證據6需整批待鍍物同時進入閘門之推論並無證據支持，且構成突襲，又若該推論成立，系爭專利同樣也無法執行要件1F技術特徵，另原審錯誤推論證據6有多種排列組合而認無法輕易完成，復未曉諭兩造辯論，有判決不備理由、理由矛盾及判決未適用法規之違法云云，自無足取。

　㈣進步性之判斷涉及複數引證技術內容之結合時，應考量該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是否有動機能結合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而完成該發明。而是否有動機能結合複數引證，則應綜合考量技術領域之關連性、所欲解決問題之共通性、功能或作用之共通性及教示或建議等事項。所謂所欲解決問題之共通性，係以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是否包含實質相同之所欲解決問題予以判斷。判斷某一引證之技術內容的所欲解決問題，得就該引證中記載之所欲解決問題，或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易於思及之所欲解決問題等進行考量。所謂功能或作用之共通性，係以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是否包含實質相同之功能或作用予以判斷。若複數引證之技術內容的功能或作用具有共通性，則可認定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有動機能結合該等引證之技術內容。系爭專利請求項1係利用依序輪流配置的緩衝區間與鍍膜區間，配合複數載具同時進入相對應的各鍍膜區間內執行各道鍍膜程序時，於各鍍膜區間之兩相鄰緩衝區間位移，以有效地利用各鍍膜區間並提高鍍膜生產線的利用率，然證據5至7及甲證3均未敘及使多個待鍍物同時進入相對應的鍍膜區間同時執行各道鍍膜程序，以提高鍍膜生產線利用率之目的。又證據5係使基板往復通過單一濺射腔室而於其單面進行多道鍍膜程序，證據6係先通過一沉積空間以於待鍍物之一面覆膜、再通過另一沉積空間以於待鍍物之另一面覆膜，證據7乃使基材通過複數處理腔室且每一處理腔室均對基材之兩側面同時進行鍍膜，甲證3則係使基板直列式通過多個沉積腔而於其單面進行多道鍍膜程序，顯見該等證據之鍍覆型態各異，所欲解決之問題與功能、作用難謂有共通性，各證據中亦無明確記載或實質隱含結合不同證據之技術內容的教示或建議，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難謂有動機結合證據5至7及甲證3。縱使勉強結合該等證據，由於證據5至7及甲證3所記載之沉積/鍍膜裝置皆係基於不同鍍覆型態所設計者，仍無從恣意擷取並拼湊裝置部件，更不必論及特定採用如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述多層膜的量產方法，是證據5至7及甲證3不具結合動機等情，業據原審詳述其認定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原審亦就上訴人主張何以不足採取，論明：證據7圖2僅為靜態圖，上訴人逕稱使該圖的2個載具同步移動是最直覺、最直觀的判斷，實有後見之明；系爭專利請求項1相較於證據7之差異並非僅在閘門之有無，證據7未具體揭示多個待鍍物之相對移動過程，且即便結合證據7與證據5、6及甲證3，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仍無從特定採用如系爭專利請求項1所述多層膜的量產方法（特別是步驟(d)至(e)所述之複數載具的載入及相對移動過程），更無從預期提高鍍膜生產線利用率等功效，因此仍無助於否定系爭專利請求項1之進步性等語，依前開說明，經核於法並無不合，亦無判決不備理由情事。上訴意旨主張原審僅因證據5至7及甲證3各自鍍膜程序細節不同即認無結合動機，忽略證據7已足使通常知識者理解「可同步移動」之特徵，並可自證據6、7之內容輕易完成系爭專利請求項1，且原審未憑證據推論閘門會對待鍍物產生過熱問題有一定助益，有適用法規不當、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云云，核係就其於原審提出而為原判決所不採之主張，復執陳詞為爭議，並就原審認定事實、取捨證據之職權行使，及與判決結果無礙之理由，指摘原判決不當，並不可採。

  ㈤綜上所述，原判決駁回上訴人於原審之訴，並無違誤。上訴論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修正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條及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0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簡　慧　娟

                              法官　高　愈　杰

                              法官　林　麗　真

                              法官　蔡　如　琪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0　　日

                              書記官  林  郁  芳



